
【 治时评】

拿手机时稍有晃动、走路时重心稍微

出现起伏……手机界面便会出现“摇一

摇”跳转广告，让消费者不堪其扰而又无

可奈何。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机构共

同发布了2023年四季度消费维权舆情热

点，其中“摇一摇”跳转广告尤其引发了消

费者的不满。

所谓“摇一摇”跳转广告，是指用户打

开一个App后，手机界面稍有摇晃便会自

动进入广告页面的一种推广方式。这种

方式如果应用得当，可以增加商家与用户

的互动性，使商业推广取得良好的效果。

不过，从用户吐槽情况看，一些软件的“摇

一摇”功能

极 易 被 触

发，可谓无

处不在、无孔不入。特别是去年“双11”期

间，一些商家为了推广促销，使“摇一摇”

跳转广告呈现出泛滥之势，且很难关闭，

让用户不堪其扰。

事实上，我国广告法明确规定，利用互

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

用网络；在网页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

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于

2023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广告管理

办法》也有类似规定，明确不得欺骗、误导用

户点击、浏览广告内容，并规定了相应的法

律责任。从这些规定来看，一些商家借“摇

一摇”方式强迫用户浏览广告，不仅破坏了

用户的上网体验，而且违反了相关法律规

定，剥夺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在法律层面之外，为了规范 App“摇

一摇”乱跳转等问题，2022年我国还制定

并实施了相关标准，从技术上细化了“摇

一摇”的设备转动角度、操作时间等参数

设置，如要求转动角度不小于35度，操作

时间不少于3秒等，旨在技术层面确保手

机App不会因误触而发生跳转。但从中

消协披露的情况看，很多商家还没有将相

关法律规定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

商家投放广告是为了广而告之，进而

将潜在的用户转化为实际的消费者，因此

更要从用户的呼声中深刻认识到：“摇一

摇”广告不能摇出界，广告投放技术的进

步应当为自身良性发展赋能，而不能用其

肆意侵害用户权益，否则不仅不会招揽来

生意，还会引发用户反感厌恶，甚至为此

付出法律代价。 （马树娟）

“摇一摇”广告不能摇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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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记者从省高级人民

法院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

省高院印发《安徽法院案访比质效

分析管理办法》，在全国法院率先

开展案访比质效分析工作，这一举

措被评为安徽省2023年度“十大

法治事件”。去年全省法院案访比

持续下降。

据悉，案访比质效分析管理制

度，是将诉讼案件的信访情况纳入

审判管理范畴，据以量化分析办案

效果、考核法院与法官绩效的工作

制度。省高院在相关工作部署中，

要求以人民群众满意度作为评价

法院工作、法官绩效的重要方面，

计算特定期间内诉讼案件与信访

数量的比值，即案访比，以此量化

考核办案质效与群众满意度。一

般而言，案访比低，则表明案件产

生的信访少，办案质效好，群众满

意度高。

案访比质效分析，对全省法院

与法官，对整个审判、执行、信访

流程实现全覆盖，是一项全局性、

系统性、常态性工作。为此，我省

法院畅通信访渠道，坚持有访必

接，有信必录，搭建“案访比质效

分析模块”，加强监测核验，确保

准确及时掌握信访动态情况。坚

持强基导向，强调诸多办案质效

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

重点压实各级法院党组、党组书

记、院长、分管院领导、业务庭长

的责任，基层法院、中级法院、省

高院都定期通报法院案访比，各

级法院每月公示本院法官案访比

情况。省高院、中级法院业务庭除

履行本部门案访比管理责任外，对

业务条线进行监督指导。坚持刀

刃向内，针对审判案件产生的信

访，法官围绕“11个是否”进行问

题与成因分析；针对执行案件产生

的信访，执行人员围绕“13个是

否”进行问题与成因分析。一年

来，省高院督促案访比高的40家

法院、55名法官进行整改。

立足于信访工作“当下治”与

“长久立”相统一，我省法院系统推

出《安徽法院办理涉诉信访案件若

干规定》《全省法院群众来信必复

工作规定》《安徽法院院领导包案

办理首次涉诉信访事项实施办法》

《全面复查工作指引》《提级评查工

作方案》《安徽法院办理涉诉信访

案件听证工作指引》《安徽法院案

访比质效分析管理办法》《关于法

官在办案中进一步落实司法责任

的意见》等八项信访制度，体现了

“抓前端、治未病”“抓末端、治已

病”等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

理理念。

一年来，省高院按季度评选

“办案之星”，编发信访化解典型经

验5批10件、典型案例8批27件，

涌现出信访攻坚、护航企业高质量

发展34个先进集体、95名先进个

人；同时对37例司法赔偿案件进

行反思，督促指导案访比高的法

院、法官、业务条线进行整改。经

过持续推动，全省法院案访比从

2023年 1-4月的3.63‰、1-6月

的 3.68‰、1-9 月的 3.25‰降至

1-12月的2.95‰，省高院案访比、

各市法院案访比的平均值、中级法

院案访比的平均值、基层法院案访

比的平均值趋优，刑事、民事、行

政、执行“四大条线”案访比持续下

降。与此正相关的是，全省法院信

访存量化解率达98.4%、信访增量

化解率达98.6%，涉诉信访总量同

比下降14.6%。

（安徽日报记者 吴文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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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2月16日，海口的刘女士乘

坐网约车，将挎包遗落在车上。刘女士报

警求助后，警方很快与拾到挎包的男子戚

某取得联系，没想到戚某竟拒不承认拿走

了刘女士的挎包。警方将戚某传唤至派出

所接受调查，在大量事实证据面前，戚某承

认了其拿走挎包的事实。目前，戚某因涉

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对此，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巧

表示，在特定场所内捡拾他人财物并据为

己有的都属于盗窃行为。

男子乘坐网约车，悄悄“捡”
走他人遗落挎包

2023年12月16日18时许，红岛海岸

派出所接到群众刘女士报警，称其乘坐网

约车时将挎包遗落在车上，包内有数千元

现金、充值卡等财物。

根据刘女士提供的线索，民警很快查

询到网约车车主信息并联系上了车主本

人，但车主未发现刘女士遗失的挎包。民

警根据车辆行驶轨迹和周边视频监控分

析，追查到拿走挎包的男性乘客戚某。民

警与戚某取得联系，但戚某拒不承认在网

约车上捡到挎包。

12月18日13时许，民警将戚某传唤

至派出所接受调查。起初，戚某仍狡辩未

见过刘女士的挎包。但在大量事实证据面

前，戚某如实供述了实施盗窃的行为。

据戚某交代，他一上车便看见了刘女士

落下的挎包，打开后发现里面有数千元现

金。他自以为在网约车上“捡”到他人财物

不算违法犯罪行为，下车时便将刘女士的挎

包带走。随后，戚某将包内的值钱物品抽

出，便将挎包丢弃在附近的垃圾桶。民警根

据戚某供述，在其家中搜出了部分还未使用

的钱款。目前，戚某因涉嫌盗窃，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移交至

海口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进一步侦办。

律师说法：是“捡”还是“偷”
要看“占有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常有人在坐出租车时

不小心遗落钱包、手机之类的财物，那么，

后来的乘客“捡”这些东西算盗窃吗？

对此，海南终确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巧

表示，遇到这类事情，判断是“捡”还是“偷”，

关键要看是否有人在占有。本案中，已下车

乘客的挎包丢失后，是否就已经脱离占有了

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挎包丢失的地点在

网约车内，属于特定场所。虽然挎包脱离了

失主的占有，但却转为了该特定场所管理者

占有，也就是网约车司机对挎包形成暂时占

有关系。即便此时，网约车司机并不知道

自己在占有该挎包，但基于其管理职能及

概括的占有意思，仍认为其系占有者。此

时，后来上车的乘客，作为暂时占有关系之

外的第三人，发现挎包并偷偷拿走，侵害了

暂时占有关系，系盗窃行为。

陈巧表示，法律还规定，盗窃罪的构成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的手段窃

取公私财物，其相关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有

三方面特征：第一，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乘车人明知挎包是他人或司机遗落在网约

车上的，但没有告知司机，也没有交到派出

所，而是据为己有，可认定为有非法占有的

主观目的。第二，秘密窃取的行为。受害

人记得自己的挎包遗落在出租车上，属于

遗忘物，还在努力追查。而在此特定情形

下，此时对挎包的控制占有暂时从受害人

转移到网约车司机。戚某未告知司机车上

有他人的挎包，而是偷偷拿走，行为上就变

成了秘密窃取。第三，在达到盗窃罪立案

标准方面，包内有数千元现金、充值卡等财

物，显然已达到刑事立案标准。

律师提醒：拾金而昧可能承
担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

拾金不昧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

法律责任和义务；拾金而昧不仅会受到道

德的谴责，更是触犯了法律。

陈巧介绍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相关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

利人。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

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

益。捡到他人遗失物品，应妥善保管并及

时返还，若拾得财物不予归还失主，构成不

当得利，应承担民事责任。另外，捡到他人

物品不归还可能构成刑法上的盗窃罪和侵

占罪。如果有证据且能确定非法占有物品

的人，在要求归还且对方拒不归还时，可向

法院起诉，要求对方返还并追究其侵占的

刑事责任。 （陈敏）

1 月 24 日，阜阳

市阜南县公安局经

侦民警在经济开发

区一企业车间内向

员工宣讲非法集资

知识。春节来临时

期，是大量外出人员

返乡高峰期，也是非

法集资等违法活动

的高发期。该县公

安局经侦大队组织

民辅警走进辖区企

业，引导员工自觉远

离非法集资、“套路

贷”等非法金融活

动，守好自己的“钱

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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